附件1

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
申报指南

    为满足新农村建设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需求，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，确保申报、评审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指南,本指南所指的技术包括技术、产品、材料和工艺等。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的技术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产业政策和《建设事业“十一五”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》要求。
    （二）技术成熟，经济适用，适合在村镇住宅建设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推广应用。
（三）申报单位必须是技术的持有单位且具备较强的技术服务能力。
（四）申报技术应无权属争议。
二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

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应体现“四节一环保”要求，注重继承历史传统，反映地方特色。
1.村镇住区规划设计技术；

2.住宅建筑功能提升技术；

3.新型住宅建筑体系；

4.住宅建筑结构安全与防灾技术；

5.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；
6.新型建材应用和地方建筑材料改善技术；

7.宜居型社区建设技术；

8.村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；

9.人居环境改善和保障技术。

（二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

1.外墙、屋面保温隔热技术；

2.节能门窗与遮阳技术；

3.供热采暖系统计量与调控技术；
4.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；
5.其它节能改造适用技术。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申报书

（二）有关技术资料

1.目录；
2.技术研究（研制）报告；
3.相关标准化应用技术文件，包括：申报单位编制实施或执行国家发布的标准、规范、工法、标准图集、操作手册、使用维护管理手册等文件；

4.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近期检测报告；

5.三家以上单位出具的用户使用意见或应用于生产与工程实践的证明；

6.已推广和拟推广应用的单位和工程名单；

7．获奖、专利、通过ISO质量体系认证的相关证明文件及生产许可证等证明材料；

8.其它必要的技术资料、图片等。

（三）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简介（1000～1500字）

1.成果名称；

2.完成单位；

3.主要技术性能；

4.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； 

5.安装施工与使用指导；

6.已应用情况；

7.国家或地方已发布的推广应用政策、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、规范、工法等推广应用条件；

8.技术实施参考成本或产品参考价格。

四、申报与评审程序

（一）由项目持有单位自愿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申请单位经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科技主管部门审查推荐；

（三）申报材料寄送至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；

（四）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；
（五）通过评审的项目，分别列入《村镇宜居型住宅技术推广目录》和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推广目录》，并颁发证书。
五、申请文件的编制与递交

（一）请根据申报材料要求准备申请文件，要求文字精炼，数据真实、可靠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一律用A4纸，宋体四号字打印并装订成册，申报书及技术简介单独装订。申报书一式四份,有关技术资料和目录简介一式三份。同时，提供申报材料电子文档。

（三）申报工作自本指南公布之日起开始，申请单位须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申报。申报指南和申报书可从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（www.mohurd.gov.cn）、科学技术部网站（www.most.gov.cn）或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网站（www.cstcmoc.org.cn）下载。

（四）申请文件须于2009年11月30日前送达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
联系人：张忠伦、杨毅、陈新

电  话：010-58933571、58934022
（二）科技部农村科技司   

联系人：王峻、魏勤芳

电  话：010-68529091、58881410
（三）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
联系人：梁洋、林文卓、毕既华、高立新
电  话：010-58934249、58933150
传  真：（010）58934249

地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（邮编：100835）

E-mail：pingguchu@sohu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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